
苗栗縣勞工權益扶助辦法訴訟補助申請者告知事項

申

請

人

基

本

資

料

姓 名 身分證字號

性 別 □男      □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現居住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

教育程度 □碩士以上 □大專  □高中(職校)  □國中  □小學  □其他：_________

婚姻狀況 □已婚  □未婚  □其他：_________

家

庭

及

經

濟

狀

況

※ 填表說明：家庭狀況，不論是否同住，請詳述申請人、配偶、所有子女及其配偶之職業、收入、婚姻或其他狀況

（如：是否具中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人士等社會救助資格），如需補充，請於備註欄說明。

1.申請人 □有工作（主要或兼職工作內容：_______________；每月：_________元）

         □無工作

2.配偶   □有工作（主要或兼職工作內容：_______________；每月：_________元）

         □無工作     □其他：_________

3.子女  __人  有工作（主要或兼職工作內容：__________________；每月：_________元）

        __人  就學中（□小學 □國中 □高中(職校) □大專以上）

__人  其他：_________

4.父母       □同住 □未同住 □其他______

5.居住狀況   □自有住宅無貸款 □自有住宅有貸款（每月：_________元）

             □租屋（每月：_________元）  □其他：_________

6.中低收入戶  □是  □否

7.身心障礙者  □是  □否

8.原住民婦女  □是  □否

備註：

我聲明已閱讀並了解申請表內容，同時證明在申請表內所填各項資料均是真實無誤，如為代填，

代填人也將表內事項及填表須知詳告申請人。 

如基於學術發展或其他公法益之需要，本申請內容得供研究之用。  □ 同意    □不同意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 （簽章）     

代填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※刑法第214條（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）

『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』


